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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党政职能部门、教辅和教学单位名称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根据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结合学校教学和管理实际

工作需要，近年来对学校党职能部门、教辅和教学单位进行

了调整。为了方便工作，规范对内对外机构称谓和使用，现

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学校机构设置 

（一）党政职能部门（含教辅共 18 个） 

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统战）部、纪委办公

室（监察处）、工会、教务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

科研处、学生处（学工部）、团委、人力资源部（教师工作

部）、教师发展中心、财务处、招生就业处、图书馆、信息

中心、总务处、保卫处（武装部） 

（二）教学单位（8 个） 

软件学院、电子工程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商学院、基



础部、马克思主义学院、体育教研部、学生发展中心（创新

创业学院） 

二、机构名称使用要求 

（一）今后凡是印发各类公文、对外交流和向上级报送

材料，一律使用本通知所列机构和教学单位名称，不得随意

变更称谓。 

（二）凡是学校没有正式明确的机构名称，在学校印制

各类公文中，不得随意使用。 

（三）今后机构名称变更或新增机构，将及时印发文件

通知。 

三、公章刻制和管理 

（一）需要刻制公章的部门或单位，按照要求报办公室

出具介绍信，到公安机关备案的企业刻制，印模由办公室备

案后，方可启用。 

（二）公章由刻制单位专人保管、用印。 

（三）办公室公章可以代表学校对外行文用印，其他党

政职能部门、教辅和教学单位公章，按要求原则不对外印发

公文使用。 

    

                              办公室 

2022 年 9月 15日 

 

  


